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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3日 

行政院會通過「性騷擾防治法」草案 

    行政院會今（13）日通過衛福部擬具的「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將

送請立法院審議。 

    衛福部表示，希望透過本次立法，從有效、友善、可信賴三大面向

切入，有效方面，修法將嚴懲並遏止權勢性騷擾，包括，提高性騷擾行

政及刑事責任，並增訂民事責任損害額 1 倍至 3 倍賠償金。友善方面，

受理申訴窗口明確化、簡化申訴流程一次申訴，無須再申訴，並且視案

件情節延長申訴期限 2 年至 3 年，同時增訂被害人保護專章。在可信

賴方面，將營造讓被害人願意第一時間申訴的環境，包含健全各機關性

騷擾防治組織以及定明直轄市、縣(市)審議會委員組成比例等。本案送

請立法院審議後，衛福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早日完

成立法程序。 

    本次修法特別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推動性騷擾防治政策機制、定明

場所主人有效之糾正補救措施、增訂被害人保護專章提供友善服務、建

立可信賴的申訴調查程序，並嚴懲權勢性騷擾以遏止再犯，俾供各界遵

循，衛福部擬具「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全文共計 34 條七章節，本草

案其內容要點分別如下： 

    「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全文共計 34 條七章節： 

一、 為推動性騷擾防治業務，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並定明學者專家、民間團體

代表及女性代表之比例；地方主管機關應組成性騷擾防治審議會。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 

二、 定明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於所屬公共場所

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採取之預防、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並提高違反者處罰。(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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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媒體外，增訂任何人、因職務或業務知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

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並提高違

反者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十六條) 

四、 增訂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應視被害人之身心狀況，主動提

供或轉介諮詢協談、心理輔導、法律協助、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

必要之服務。(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五、 依性騷擾嚴重程度及性騷擾事件發生時成年與否，定明不同申訴

期限；另規定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及警察機關之申訴管轄。(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六、 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組成調查小組之女性委員比例，以

及接獲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後，提報審議會審議之處理程序。(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七、 增訂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調查時，行為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之配合義務

及違反者罰則。(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三十條) 

八、 嚴懲權勢性騷擾，除行政責任調高罰鍰最高處六十萬元外，刑事

責任並增訂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規定，另定明法院並得因被害人

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九、 增訂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及警察機關於性騷擾事件調查程

序中，知雙方當事人有調解意願時，應協助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調解期間停止調查程序之進行。並增訂調解委員

資格及相關程序、效力等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 

十、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理之

申訴、再申訴事件尚未終結者，及修正施行前已發生而於修正施

行後受理申訴者，均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終結之。但已進行之程

序，其效力不受影響。(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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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部表示，性騷擾事件防治，從場所主人責任、申訴及調解機制、

被害人保護以及相關罰則，亟需強化周延現行法制，因此期待透過性騷

擾防治法的修正，完善法規制度，以營造性別暴力零容忍，以被害人保

護為中心的服務，希冀各界支持，共同促進國內性騷擾防治業務的落實。 


